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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派
機
羣
三
百
餘
架 
- 
典■
防
部
名
特
胃
在
招
誼
者
會

繼
報
吿
，
鼻
何
時
爲
電
保
護
駐
用
 

▲
連
|0謝
炸
北
越
目
標
：
4

安
全
，
則
美
國
必
襄
取
空
襲
北 

一 

越
的
行
動
，
幷
指
責
北
越
違
反
一
九
六
八
年 

， 

一

8
5
尿
国)
域
国
連
日
盡S
派
前
任
美
枷
統
窗
遜"
令

停

止

J
 

"

自.
叶
星
曾
以
來
，
由
泰4
基
会
•

f.4t^
e
^
 後
又
暴
窗 

『

主
皮
源
疑
空

一̂
調.应門 «
炮
機
群
約
；

街
旁
英
乓
丑
押
重
駐
「」 

.
位
及*
鑫
!

*<
站
等
目一8

，
此
爲
自tn  

门
牌
^

罐

礎

電

，
幾
爾
過 

半
痴
以
前
饗
駆
蚩
北
越
後
，
舉(不
大
宼
^

遍
謳4

導
飞
式
的
三
日.
停
戰
後 

•規

鑫
e

始

副

。

2
，謳
間
中
遡
遂
槍
摩
汲8
抑
濃
中
七
一
施
英 

一

不

一

？

國
收
土
竟
在■
視
腰
眞
攝
影
鏡
頭
，薄
槍
多 

产
港
讃
連
鞄
部
口
於
此
次
次
速
專
二
国
偽
其
他
豪
的
川
亂
槍
戰
黨
復
 

鐘
應
穂
幫
強
邊
架
，
各
刑
行
員
，
豪
尊
蒙
象
。丿
 

尹
軍
畫
 

重

處

噤

，   

富
庇
次
1

嚮
事
件
發
生
，
是
適
値:

j

.隊
英
國
工
作
人
員
正
在
掘
影
二
位
衛
兵
階
同 

?
謂
美
隼
甲
譽
在
此
間
首
都
的
街
旁
器
特
約
談
暇
，" 

随
即
送
人
臀
院
救
急
聲
療
，
聞
礙
勢
甚
爲 

一

收

”19*
越
八
欠

58
酒
険
表
一
嚴
«<
•-; 

他
業*
布.見
發
槍
人
的
踪
跡 

瞬
看
星
譜
#
幾
虛
，及
；
靈

駐

擊

..-.:

發
尊
4

 

美 «
妣
舞
作
戰
輪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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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切
鮮
重
後
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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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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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累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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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擬
向
西
巴
建
議: 

.
㈠
睡
具
遊
楼
半
譜
來
被
擊
落
美
機
?
石
鹿
卡
美
聯
社
電
«->
據
官
方
報
吿
：
印 

，:
子
漠
通
現
彳
警
及
作
卷
洞
內
单

'aj
巡
滌
利
器
*
西
翼
皆
民
囚
犯
，
作
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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砲
駐
南
越
誤
軍
槌
到
威
脅
的
二
圍
戚
遡
隹
助
工
至
釜
恥
叫
嚴
虻
季
紡
升
的
駐
眩
七
財E

-
取
消
巴
黎
和

111

1

，
《
疊
瓦
加
拿
大
社
昨"
加.2

大
中
央 

政
府
術
生
部
部
長
文
豳
抄
；
受
中
统
十
一 
月

的
士
司
機
協
會
要
求. 

明
年
加
薪
百
份
之
十 

C  
雲
訊)
雲
市
/li
租
汽
車
司
機
，
將
可 

逆
得.白
分
之
十
的
加
薪
，

車
主
則
仍
可
乐 

持
現
住
的
利
潤
，
不
必
另
外
增
加
負
担
。 

該
項
由
的
土
理
事
會
所
提
ZLI 之
建
議
， 

如
能
獲
爆
市
議
會
的
批
准
，
將
對

/1-1 租
汽
車. 

業C

所
改
普
。

該
現
事
會
必
同
意
將
談
擬
議
，
保
留
至 

下
冃
聞
會
再
决
定
，
以
便
雲
高
華
市
出
租
汽 

車
所
有
、
題.會
有
足
够
的
時
間
考
慮
並
提
供. 

資
料
。按 8

 出
租
汽
車
所
有
人
協
會
在
今
年
初 

曾
建
議
將
行
車
開
启
五
亳
伍
先
四
分
之 
一 里
， 

及
繼
後
每
四
分
之I

里
一 «
之
現
有
價
格1
， 

調
整
爲
起
始
伍
毫P

仙
五
分
之 
一 里
，僚
增 

加
五
份
之
，
里
，
all
要
收
費
一
潺
。

該
閥
事
會L
拒
絕
上
項
建
議
，
認
爲
該 

.,!!
租n
車
所
自A
協
會
未
曾
提
出
足
够
之
資 

料
證
明
該
項
也
議
IE 確
. 

」 

目 
811
“租
汽
渾
司
機
每
週
平
均
約
可
賺 

一
百
二
十
五
元
。

紀
念
本
省
百
年
委
會
「 

獎
今
年
最
後
出
生
要 

(
域
多
利
凯)
耳
詩
省
百
年
紀
念
委
員 

會
决
定
支
持
域
多
利
商A
提
議
，
爲
對
域
多 

利
百
週
年
紀
念
年
表
示
最
後
敬
意
，
卑
詩
省 

今
年
最
後
出
生
之
罂
兒 
將
可
獲
得
禮
物
和 

敏
車
。；

本
地
各
醫
说
巳
决
定
給
于
合
作
，^r

 

大
百
貨
公
司
將
脂
浸
獎
品
，
而
白
年
紀
念
委 

會
亦
將
贈
送
禮
物
。

深
夜
開
槍
射
擊
巴
士 

警
方
加
緊
書
兇
手 

(
雲
訊)
警
方
已
在
搜
專L

名
叫
槍
狙 

眠
巴
土
兇
户
，
因
其
幾
乎
誤
傷
三
名
乘
坐
巴 

士
之
市
民
。

諛
巴
士
於
晚
間
十
is
左
右
戟
乘
二
十
二 

名
客
人
，
東
行
至
京
士
威
街
八
百
號
附
近
， 

一
顆
由
二
十
二
口
徑
射
山
之
子4
，映
破
玻 

璃
穿
猿
而
出
。

據
警
方
稱
，
險
当
被
射
中
的
乘
客
爲
班 

度
安
，.住
本
汝
比
愛
旦
街
五
千
三
百
八
十
九 

號
，
力
一
名
則
爲
麥   

■,>:
坎
瑞
，
住
木
汝
比
大 

衛
街L
仟
伍
百
十
一
號
。

不
聊
他
有~
英
才
之
即
離
，
擦
過
第
三 

名
乘
客
史
密
斯
之
身
旁
。

女
子
在
車
槍
傷
男
友 

警
方
控
女
子
謀
殺
罪 

(
片
土
佐
治
凯)
一 名
古
侬
一
省
女
子
瑪 

利
黨
安
李
金
德
瑞
，
二
十
二
歲
，
闵
在
離
片 

士
佐
治
南
方
約
十
四
里
處
，,
善
在
誤
殺
得
姆 

士
亨
特•
而
被
起
訴
。

核
謀
殺
小
件
，
係
潑
生
於
九
十
七
號
公 

路
附
沂
亨
特
之
車
內
。

恩
若
湯
姆
士
亨
曾
特
片
士
佐
治
人
冷
呼 

二
十
哉
，
被
子
彈
傷
及
胸
部
，
但
目
前
情
匿

牌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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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爆
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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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加
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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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
，部
份
取
匾
，空
氣 ®
射
座
， 

白
®
雖
曾
畧
爲
增
加
，
他
對
健
康 

H

不
發
生
影
響"

一
中
國
十
一 
月
十
八
日
竹 

作
樹
子
試
爆
，
拾
一
月
if
四 

日
雲
高
華
市
測m
空
氣
軸
射

■ 

。 
血 
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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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共

軸

力
口

一口田但
塵
增
加
，
廿
五
日
點
間
頓" 

牌
爲 
雷振打
兩
市
亦
測
出
空
氣
輻 

期
射
麾
則
曾
大
量
增
加
。 

里
密 
衛
生
部
在
申
明
中
說
， 

国
蕊
薮
輻
射
波
在0
中
保
留
時
間 

—知
甚
短
，
換
句
話
說.
婆
短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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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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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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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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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消
息
：
河
內
個
台
今
日
廣
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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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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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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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励 

『

謳 1
一
璽
法
總
」 1
円
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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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褒
蓋
塚
訪
北
選
晉
清
晤
盗
塞
王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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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遍
漢
箭
。盜
端
匿
然
筆
不
漕
書
越
「 

:
南
問
題
部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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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
: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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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1
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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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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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
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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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
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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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蘭
遭
王
沅
澀
人
中
三
書
二
萬
六
手
 

元

-.0通
灣C

北
碧
，過
效
埠
券
洛
一
大
中
頊 

獎
，翕
碧
二
百
昆
人
斎
更
一
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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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令R
上午九嗜鱼缶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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籬!

股
丁
前
英
王
黨
國
防
部
長
二
一

劳
排
曲

間
内
炉
即
行
消
歆
。:
「」 

古
壁■
守
中
冊
新
稅
法 

「

C

古
婆
城
加
拿
大
社
飢.)
古
壁
用
自
明 

年
份
起
將
關
桁
中
央
新
俛
法•
，
修
正
所
得
税 

法
，
此 
off
得
稅
修
改
之
主
要1
的
，
是
使
低 

入
息
者
之
負
相
降
低
，
髙
所
得
者
之
納
稅
負 

扭
加
重
：同
時
個
犬
所
得
免
稅
之
起g
額
，

二
駕
車
被
警
檢
驗
血
液-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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讐

，
亦E
提
髙 
■)N
身
之
免
稅
額
，自
以
前
以
干 

丁
元
抵
謡
爲 
一
千
伍
百
元"
結
婚
者
自
以
而
之 

兩
千
元
礎
高
爲
二
仟
八
百
五
拾
元
。 

反
之
低
於
上
述
年
薪
者
，
則
可
獲
得
減
低
稅 

額
，

英
國
團
言
窗
於
上!

求
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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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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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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漱
焦
也
此
運
次
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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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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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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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次
有
陽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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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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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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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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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察
大
計
圆)
面
审
大
首
相
陶
杜
那
過,
加
往
高
院
区
探
望
船
夫
人
爺
於
， 

上
過
六
出
十
之
錮
嬰
時
，
會
與
守
候
於
月
基
採
訪
消
息
之
記
者
們
，
篇
短
的
交
談
斂
分
鐘'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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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
不
夫
人
啜
上
週
六
二
午
九
点
廿
七
分.
，
在
奥
太
瓦/
立
潦
院
分
娩
一
标
重
六
磅
九
安. 

士 之
胴
嬰/
漂
滿
滞
利
年
母
子
均
很
平
安
。
一1

之
1

二

一

:.;

寸
一
一 

.
陶
杜
夫
，
,

入
醫
院
後
，
即.受
到
政
府
安
全
人
員
中
*'
窗
保
護
，
記
者
們
均
被
擋
駕 

於
，
面
，
無
法
碓
行
採
訪Z
陶
杜
笥
相
之
医
度
和
二
平
皆
胃
時
"
学
年
約
,二
十
絲 

浦後第̂
1

窪
咅

<-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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囑
着
示
耳
送
一#
條
住
福
鲁
"
雲
軼
 

,
四
日
縫
涯
濡
0

於
首
相
之
保
密
良.
駕■
員
因 B

慮
贏
安
全.
及
在
其
我
 

好
，
速
遡
 
般
大
均
以
爲
其
前
來
温
哥
華
渡 
I
E
,
 
遵
即
命
倉
降
落
茨
朗
度
一
埸
加 

一
假
滑*

杜
夫
人 
:

皆 
学
雑
放
f
全
部■
,

然
後
病
邪
』 

現
年
二
十
一 

之
陶
缨
入
，1

婚
能
在
喧
讓
上
.安■

豪
逃
返
、• 

以
像.,
即
很
少
卷
公 *
場
所
露
面
，
除
去
伴
；
倉
一   

X-密險庫一几又艮I
 

隨
首
相
整
舞
聲
問
•
及
協
助
接
待
蘇
聯
，

凄
方
凍
地
礎
政
舞
人: 

領
袖
修̂

 微$

 拉
爹
元
首
廸
托
之
訪
一^
 佔
紐
約
自
由
Ml 
塔 

問
加
拿
大
外
，7
痴
均
過
着
安
靜
之
私
人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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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七
七
；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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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;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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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，
不
关
札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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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大
社
四)-|--
六
個
年
讲
之 

白
口
用
莱
計
仮
越
戰
退
役
軍
人
，
於
週
日
晩
酬
去
守
門
人 

.靑
年
薦
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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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
 客
機

—
、
强
行
邁
金
佔
據
位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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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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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之H
 

:
瓶
查4k

2

妙
良
反
一M
「
.
■-
由
女
神
雕
像
塔
內
，
該.批
退
役
軍
人
對
外
良 

力
■
一
号
.除
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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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能
够
訂
立
所
有
啬
軍 

9

6

謳
璃
^

速
国)

.0!1
拿
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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曜

嘗

-|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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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明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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喬
他
們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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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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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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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
他
是
穿
一
片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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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ffi 女
師
雕
系
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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